
关于做好2020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通知

院属各单位及2020届本科毕业生：
为贯彻教育部《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9〕6 号）文件精神，认真做好我校 2020 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，切实加强过程管理，提高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，根据《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管理办法》（湘财院院发〔2016〕94 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组织领导
1.学院成立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领导小组。由院长、副院长及系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等组成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学院2020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指导与管理，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：
组长：刘铁明
副组长：梁辉煌、杨鹏 
成员：唐力翔、邹浩、李芝山及学院教授博士
秘书：刘丽
2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学院相关专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组织与管理，切实加强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质量监督和过程管理。
各系根据通知要求成立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组，负责所属专业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组织和管理。切实把好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选题关、开题关、指导关、评审评阅关和答辩关，负责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内容与形式的规范、论文档案收集与整理的督导工作。
二、2020届本科毕业班级与人数
学院2020届毕业生共410人，其中2016人资1班44人，2016人资2班48人，2016营销1班49人，2016营销2班52人，2016营销3班49人，2016级营销4班27人，2016物管1班48人，2016物管2班46人，2016人资3班47人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时间安排与要求
1.2020 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于第七学期第五周启动，第八学期的 5 月中旬完成。主要工作为选题、文献综述、开题、论文撰写、指导、中期检查、检测、评阅、答辩、成绩评定、总结归档、终期检查等十二个环节。具体要求详见《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管理办法》（湘财院院发〔2016〕94 号）文件。
2.流程及要求
	时 间
	任务（阶段）
	要 求

	2019年10月18日-10月27日（第5-6周）
	任务下达
计划制定
动员准备
	1.各系制定2020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实施计划,确定指导老师并分配指导任务，组织指导教师和学生认真学习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相关规定与要求。
2.做好撰写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思想动员工作，倡导诚信意识。
3.做好选题征集工作，各系向本系老师、业界人士、实习基地实践导师广泛征集论文选题。

	2019年10月28日-11月3日（第7周）
	选题
	1.各系拟定参考选题方向，填写选题方向审核表，向学生公布选题方向指南。
2.学生选题后，安排符合资格的教师(一般为讲师以上职称)指导。
3.论文题目应简洁、明确、有概括性，字数一般不超过20个。
4.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，将题目具体化为可写作的论文题目，并将具体题目上报各系主任。
5.系主任组织系内老师，对所有导师上报的具体题目进行初步审核，形成《选题汇总表（开题前）》报教科办。
6.教科办将《选题汇总表（开题前）》及时报教务处备案。
7.选题原则上“一人一题”，且选题每年更新率不小于 60%；选题要求以研究现实问题为主，难度合理，工作量适当，不宜大、空、泛，不得出现“我国”、“中国”等；有 50%以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在实验、实习、工程实践和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中完成。
8.选题一旦确定，不得随意更换。
9.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科研课题、课题计等形式，

	2019 年11月4日 -11 月17日（第 8-9 周）
	文献综述
	1.文献综述是一篇相对独立的综述性学术报告，包括题目、前言、正文、总结等几个部分。
2.文献综述按规范格式单独装订成册，作为学生毕业资格审核的基本文献，为永久性保存文档。
3.选题确定后，指导教师安排学生收集有关资料、阅读文献资料，撰写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文献综述。 
4.文献综述题目可与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最终题目一致；篇幅不少于2000字；涉及文献不少于15篇，其中外文原则上不少于3篇。
5.文献综述应特别注意对主流、权威文献学术成果的引用和评述，注意发现已有成果的不足。
6.文献综述所用的文献，应与毕业设计的论题直接相关，与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参考文献数量保持一致；重要论点、论据不得以教材、非学术性文献、未发表文献作为参考文献，应主要选自学术期刊或学术会议的文章；大众传播媒介，如报纸、广播、网络及通俗杂志中的文章，一些数据、事实可引用，但其观点不能作为论证问题的依据。
7.文献综述的格式与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格式一致，封面见学校统一发布的模板。
8. 参考文献须在文中作上标标注，且一一对应。
9.文献综述必须有叙有议、有分有总，只有学界观点罗列、没有学界观点总结与自身观点阐述的，不能参与开题答辩。
10.文献综述低于70分的或未完成文献综述撰写的，不得开题。

	2019 年11月18日-12 月1日（第 10-11 周）
	开题
	1.指导教师应指导学生认真完成《开题报告与任务书》。
2.各系成立由3-5名教师组成的开题答辩小组，对开题人的开题报告提出基本意见。
3.答辩小组应当对学生论文最终选题、写作思路等方面把关。
4.开题报告答辩记录永久保存，由答辩小组成员签名确认，答辩小组成员并对答辩过程和结果负责。
5.一经答辩小组审定通过的选题，不得再行修改。
6.开题后，各系应在论文题目变动的基础上，汇总将要进入论文撰写阶段论文的选题，形成《选题汇总表（开题后）》，上报教科办，并由教科办报教务处备案。

	2019年12月2日-2020年1月5日（第12-16周）
	前期调研
一稿撰写
	1.导师应切实履行指导责任，督促学生做好调研、资料收集和理论分析等各项工作，确保学生按时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一稿撰写任务。
2.导师需留存对学生论文的所有指导、批改记录，并填写《指导情况登记表》。
3.指导意见应当由导师本人亲笔填写，严禁学生或他人代写、代签名。
4.对导师批改意见，学生要及时落实，并将修改情况反馈给导师。

	2020年1月6日-3月15日
	二稿撰写
	导师督促并指导学生对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一稿进行修改、补充和完善，指导老师和学生要求同上。

	2020年3月16日-3月22日
	中期检查
	学院、教务处发布中期检查通知，各系做好全面自查和落实整改工作。

	2020年3月16日-4月5日
	三稿撰写
	指导教师督促并指导学生对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二稿进行修改、补充和完善，指导老师和学生要求同上。

	2020年4月6日-4月19日
	论文查重
	1.在规定的两周时间内，每位学生在“中国知网”大学生论文检测系统限查3次，论文检测最终结果超过30%的学生取消论文答辩资格。
2.查重检测合格后，应自行打印简要检测报告，指导老师签字后，连同论文正稿一并装订。

	2020年4月20日-4月30日
	评阅
答辩资格审查
	1.各系组织本系导师认真开展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评审工作，在成绩评定及评语表中按百分制给出建议成绩。
2.导师要结合学生在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期间的工作表现、论文工作量、外语水平及论文质量等，写出评语，评语须手写，内容须写实，写具体。
3.导师评阅之后，论文答辩之前，各系应指定论文评阅人对论文进行评阅，评阅老师可以是本系有指导论文资格的导师，或者聘请校外同行专家进行评阅。
4.各系组织本系导师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审和评阅意见签署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资格的审查，报教科办备案，由教科办公布具有答辩资格的学生名单并报教务处。

	2020年5月4日-5月17日
	答辩
上报成绩
	1.学院组织答辩委员会和答辩小组，认真开展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工作，答辩工作安排报教务处备案。
2.各系要按时提交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、成绩分析单和质量分析报告。
3.各系要提交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汇总表（答辩后）》。

	2020年5月18日-5月20日
	自查总结
终期检查
	1.各系做好期末总结和自查工作，分专业提交论文总结及自查报告给教科办。
2.教科办出具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期末总结及自查报告，送教务处备案。
3.教务处组织专家进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终期检查，各系落实整改专家整改意见，做好全面归档工作。

	2020年5月21-6月2日
	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、十佳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选
	1.各系严格按照学校文件要求做好院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推选工作，并将评选材料交学院教科办组织审核。
2.院教科办将优秀论文材料交教务处，参与评选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。


说明：每个指导教师指导的人数不能超过10人，同时，要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，加大聘请校外指导教师力度，加强对校外导师论文指导工作的培训，提出明确的论文指导要求。
四、其他要求
1．各系、各导师应严格按照上述时间推进论文指导工作。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照上述计划执行，务必提前报告院教科办，并通知到学生。因部门或个人原因而影响学生正常毕业的，由当事人负责。
2．导师要有档案意识，高度重视论文档案资料的存留、收集和保管工作，及时将论文指导相关记录和文件交各系保管。
3.严格按照学校文件标准执行，表格填写、意见签署、签字等应规范。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写作及指导的具体要求详见《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管理办法》（湘财院院发〔2016〕94号），通用论文模板为 2017 年修订版，可在教务处网站下载。论文致谢部分应不少于 150 字，学生论文（设计）查重检测合格后，应自行打印简要检测报告，指导老师签字后，连同论文正稿一并装订。
4．需要上交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以及与论文指导工作有关的各类表格、文件等资料，指导老师须向各系提交纸质文档和最终版本的电子档（以doc格式，采取“姓名＿学号＿论文题目”，如“张三＿2013010128＿企业产品结构演化机制及优化调整”的形式提交）。电子档由各系主任收集完毕后，统一交院教科办。
5．导师要熟悉学校、学院有关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写作和指导的各项要求，并告知学生，要通过多种方式联系与指导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尽心尽责做好指导工作。
6．导师未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以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，其指导的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存在作假情形的，按教学事故进行处理。
7.论文指导老师有下列行为之一，经查证属实的，将按照学校有关制度文件要求，追究该论文指导老师责任，并视情节轻重，减少该老师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数量或取消该老师下一年度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指导资格：
（1）由于论文指导老师个人原因导致学生不能参加答辩的；
（2）学生反映有疏于指导、不尽心尽职等行为的；
（3）签字提交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在内容与形式上存在重大瑕疵，该导师没有发现的；
（4）论文相关档案资料缺失、不按时签字提交档案资料的；
（5）其他由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领导小组认定的行为。
8.学生在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写作过程中存在下列行为，查证属实的，由各系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组按照学校及学院文件规定，提出处理意见，并报经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和教务处备案；或者报经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领导小组审核，移送教务处进行最终处理：
（1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经查实确认为购买、由他人代写(做)、剽窃或者伪造数据等作假情形的，学校取消其学士学位申请资格，并视情节给予留校察看、开除学籍处分；已经获得学士学位的，依法撤销其学士学位，并注销学位证书；
（2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写作过程中，不按照学校或学院文件规定的时间提交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阶段性成果或档案资料，经过导师催交后，仍然不提交的，取消本次论文答辩资格；
（3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或相关档案资料存在瑕疵，经导师或学院相关部门提示修改，无正当理由拒不修改的，取消答辩资格，或者对论文等级进行降级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商管理学院
2019年11月2日

